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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2021-003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神华能源股份公司有限公司（“本公司”或“中国神华”）第五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批准，本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出资 40 亿元参与设

立北京国能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工商注册为准，“国能基金”），

并拟与各合伙人签署《北京国能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合

伙协议》”）。详见本公司 2020 年 12 月 30 日《关于参与设立产业基金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 

2021年 1月 22日，本公司与有限合伙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东

方资产”）、中国国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新资产”）、国华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国华投资”），及普通合伙人国新盛康投资基金（北京）有限公司（“国

新盛康”）、国华投资开发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国华资管”）、北京

光曜春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光曜”）签署《合伙协议》，

各合伙方的基本情况及《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伙方介绍 

国华投资、国华资管是本公司的关联方，其基本情况详见本公司 2020 年 12

月 30 日《关于参与设立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其他合伙方的基本情况

如下： 

（一）东方资产 

东方资产成立于 1999 年 10 月 27 日，法定代表人为吴跃，注册资本为

6,824,278.6326 万元，其中财政部持股 71.55%、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股

16.39%、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64%、国新资本有限公司持股 4.4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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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2.02%，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410 号。主营业务是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

投资和处置；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对外投资；买卖

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和向其它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破产管理；

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资产及项目评估；经批准的资产证券

化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业务；国务院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2019 年度，东方资产实现营业收入 1,039.31 亿元，净利润 104.22 亿元。截

至 2019 年末，资产总额 11,315.79 亿元，资产净额 1,304.30 亿元。 

（二）国新资产 

国新资产成立于 2005 年 3 月 22 日，于 2018 年 5 月正式作为中国国新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新”）资产管理业务平台公司运作，法定代表人为唐玉

立，注册资本为 1,000,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4 号 2 幢

2 层 2MG 室。主营业务是从事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国有股权经

营与管理；受托资产管理；资本运营；投资及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中国国新持

有国新资产 100%股权。 

2019 年度，国新资产实现营业收入 0.30 亿元，净利润 0.50 亿元。截至 2019

年末，资产总额 27.32 亿元，资产净额 18.83 亿元。 

（三）国新盛康 

国新盛康成立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于 2020 年 12 月由中国国新划转至国新

资产作为资产管理业务的投资管理平台，法定代表人为李铁南，注册资本为

50,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 180 号 6 层 606 室。主营业

务是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项目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投

资咨询等。国新资产持有国新盛康 100%股权。 

目前未实际开展业务。 

（四）北京光曜 

北京光曜成立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为有限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为

东方前海资产管理（杭州）有限公司（正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主要经营场所

为北京市房山区北京基金小镇大厦 E 座 374。主营业务是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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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北京光曜由东方前海资产管理（杭州）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持有 10%

权益，并由东方前海致岳投资管理（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有限合伙

人持有 90%权益。东方前海资产管理（杭州）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是受托企业资产

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东方前海致岳投资管理（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主营业务是投资管理，非证券业务的投资咨询，控制人均为东银发展（控股）

有限公司。东银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是东方资产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其

主营业务是综合性投资，彼等最终受东方资产控制。 

 

二、《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1、基金名称：北京国能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工商登记为

准） 

2、基金规模：100.2 亿元，各合伙人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别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比例 

1 东方资产 有限合伙人 400,000.00 39.92% 

2 国新资产 有限合伙人 100,000.00 9.98% 

3 中国神华 有限合伙人 400,000.00 39.92% 

4 国华投资 有限合伙人 100,000.00 9.98% 

5 国新盛康 普通合伙人 500.00 0.05% 

6 国华资管 普通合伙人 1,000.00 0.1% 

7 北京光曜 普通合伙人 500.00 0.05% 

合计 1,002,000.00 100% 

3、基金组织形式：有限合伙制 

4、基金出资方式：认缴制，按照基金管理人发出的出资缴付通知规定的出

资金额和出资日期进行出资，以该合伙人的未缴出资额为限。 

5、存续期限：基金存续期 5 年，自全体合伙人首期出资额缴付到位之日起

算，其中投资期 3 年，退出期 2 年；合伙企业存续期 10 年；经普通合伙人一致

同意，上述期限可延长或提前终止。 

6、管理模式：基金管理及事务由普通合伙人负责，其中国华资管担任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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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 

7、管理费及事务报酬费：以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余额为计算基数，合计按

2%/年收取；其中，国华资管收取 1%管理费。 

8、投资决策机制：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对投资项目的投资决策、管理、退

出等事项进行审议并作出决策，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5 名委员组成。投资决策委员

会实行委员一人一票制，投资决策委员会经 3 名及 3 名以上委员同意通过后方可

作出决议。其中，中国神华委派 1 名，国华资管委派 2 名。 

9、投资项目及退出：（1）收购、并购市场风电、光伏项目；（2）氢能、

储能等相关新技术项目投资。其中，第（2）类不超过合伙企业认缴出资额 10%。

项目退出方式包括：一是合伙人或其关联方受让退出；二是通过上市等市场化方

式退出。 

10、收益分配：投资项目收入按照投资项目或项目包进行单独核算，在扣除

合伙费用和其他税费后，向合伙方按约定顺序进行分配。在各有限合伙人按序均

收回实缴出资、就其实缴出资额获得《合伙协议》约定的门槛收益后，再向普通

合伙人返还实缴出资、分配门槛收益。其中，中国神华的门槛收益率为 6%/年。 

进行上述分配后剩余部分为超额收益，其中 80%由国新资产、中国神华和国

华投资按照其各自在该等投资项目中的实缴出资比例分配，20%向普通合伙人按

约定比例分配。 

11、亏损承担：合伙企业出现亏损时，全体合伙人按其认缴出资额承担亏损；

超出合伙企业认缴出资额的部分，由普通合伙人承担。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21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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